
2017.7.20 ❘ 星期四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总监：唐昉婷
08 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广角

某女孩，2010 年 6 月 18 日出生，
2010 年 10 月 19 日 4 时 30 分被发现遗
弃在义乌市上溪镇寺口蒋村路北9号
家门口，随身携带出生日期纸条，半包
奶粉，红黑色带五角星图案薄毛毯。

寻亲公告

望上述孩子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义乌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
找 不 到 生 父 母 的 弃 婴 。 联 系 电 话 ：
0579-85435087 义乌市民政局

2017年7月20日

我国拟修改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新华社 丁小溪

国务院法制办19日就《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法规
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旨
在进一步完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提高法规立法质量。

国务院法制办在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指出，修订这
个条例已列入《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全面深
化改革急需的项目”。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了行政法规的起草程序，规
定起草行政法规，可以邀请有关专家、组织参与起草工
作，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组织起草；起草部门应当广泛
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主动听取有关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
团体等的意见；起草部门应当将行政法规草案及其说明
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国务院决定不公布的
除外。

在立项方面，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可
以向社会公开征集行政法规制定项目建议；国务院法制
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对行政法规立项申请
和公开征集的行政法规制定项目建议进行论证，突出重
点，统筹兼顾，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报国务院
审批；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经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
公布。

同时，为了加大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执行力
度，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及时跟踪了解
国务院各部门落实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情况，加强组织
协调和督促指导。

社会公众可以在2017年8月20日前登录中国政府
法制信息网，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新华社 吴书光

7月19日10时，备受关注的“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在山东
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主犯陈文辉犯诈骗罪
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郑金锋、黄进春、熊超、陈宝生、郑贤聪、陈福地犯诈
骗罪，分别被判处十五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罚金从六十万
元到十万元不等。临沂中院负责人详细解答了案件有关情况
和一审裁判理由。

七被告人量刑因素不同
法院查明，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被告人陈文辉、郑

金锋、黄进春、熊超、陈宝生、郑贤聪、陈福地等人交叉结伙，通
过网络购买学生信息和公民购房信息，分别在江西省九江市、
新余市、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海南省海口市等地，租赁房屋
作为诈骗场所，冒充教育局、财政局、房产局的工作人员，以发
放贫困学生助学金、购房补贴为名，以高考学生为主要诈骗对
象，拨打诈骗电话，骗取他人钱款。拨打诈骗电话累计2.3万余
次，骗取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56万余元，并造成被害人徐玉玉
死亡。

其中，陈文辉在九江市、新余市组织实施诈骗犯罪，拨打诈
骗电话1.3万余次，骗得钱款共计31万余元。在诈骗徐玉玉的
犯罪过程中，系造成徐玉玉死亡的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郑金
锋在钦州市、海口市组织实施诈骗犯罪，并为陈文辉等人在九
江市、新余市实施诈骗时转移赃款，拨打诈骗电话2.3万余次，
诈骗金额共计54万余元。在诈骗徐玉玉的犯罪过程中，郑金
锋根据分工，帮助转移赃款，作用相对小于陈文辉；黄进春参与
九江市、新余市、钦州市的诈骗犯罪，拨打诈骗电话1.1万余次，
骗得钱款22万余元。

另外，熊超参与钦州市的诈骗犯罪，拨打诈骗电话1.1万余
次，骗得钱款22万余元，并帮助陈文辉等人在九江市转移诈骗
赃款，在诈骗徐玉玉的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陈宝生参与九
江市、新余市的诈骗犯罪，拨打诈骗电话1.1万余次，骗得钱款
27万余元；郑贤聪参与九江市的诈骗犯罪，拨打诈骗电话2千

余次，诈骗金额8万余元，在诈骗徐玉玉的犯罪过程中起次要
作用。陈福地诈骗金额8万余元，在诈骗徐玉玉的犯罪过程中
起次要作用。

这名负责人说，本案案情重大复杂，各被告人在共同诈骗
犯罪中交叉结伙，在参与作案的时间、组织分工、诈骗金额认
定、拨打诈骗电话次数、赃款分配等方面差异较大，各被告人在
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同时，一些被告人既有自
首、退赔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也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诈骗、诈骗在校学生、造成被害人死亡等从重处罚情节。

据介绍，临沂中院在审理过程中，综合考虑上述量刑因素，
结合各被告人在诈骗犯罪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情节以及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认定被告人陈文辉、郑金锋、黄进春在共同
犯罪中系主犯，被告人熊超、陈宝生、郑贤聪、陈福地系从犯，并
据此确定各被告人的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诈骗行为与徐玉玉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016年8月19日下午，大学录取新生徐玉玉被骗后，回到

家中一直哭泣，情绪低落。当晚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后回家途中
突然不省人事，失去呼吸和心跳，经抢救无效死亡。

临沂中院负责人介绍，相关证人证言及书证等证据证实，
被害人徐玉玉平时身体状况良好，在高考体检中，亦没有发现
其他疾病或遗传病史。

公安机关出具的徐玉玉死亡原因分析意见书及法庭审理
中出庭的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均认为，可以排除徐玉玉因
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电击及高低温损伤、中毒、脑源性疾
病、正常的心脏疾病所导致的死亡；徐玉玉在被骗后出现忧伤、
焦虑、情绪压抑等不良精神和心理因素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
心源性休克而直接导致死亡，也可能引起潜在的极为罕见的心
脏病发作，进而导致死亡。无论上述何种情形，都能够证实徐
玉玉的死亡结果与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
遂对此依法予以认定。

陈文辉不属于自首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外，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

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这名负责人说，被告人陈文辉在案发后虽然主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但其仅供述了在九江市实施诈骗时的部分同案犯，而
对在九江市的主要诈骗犯罪事实、在网上大量购买公民个人信
息的犯罪事实、在新余市实施的诈骗犯罪事实，均未如实供
述。陈文辉作为本案犯意的提起者和共同犯罪的纠集者，虽能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未能如实供述所知的同案犯和全部犯
罪事实，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

据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
其他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电信网络秩序，严重破坏社会诚信，严
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危害性极大。最
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去年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审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提出了依法从严惩处的总体要求。

被告人陈文辉拨打诈骗电话共计1.3万余次，依法认定为
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幅度内
判处刑罚。陈文辉在共同诈骗犯罪活动中起组织、指挥作用，
系主犯。陈文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严重损害国
家机关形象；其还以家庭经济困难、亟待救助的在校学生等弱
势群体为诈骗对象，社会影响恶劣。

在诈骗被害人徐玉玉的犯罪过程中，陈文辉不仅纠集、
指挥他人拨打“一线”电话，诱使徐玉玉上当，其本人还作为

“二线”人员亲自接听徐玉玉电话，直接骗取徐玉玉钱款，其
行为不仅侵犯了徐玉玉的财产权益，更造成徐玉玉死亡的
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系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依法应
予严惩。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依法对陈文辉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
刑，既贯彻了从严惩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方针，又体现了罪
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2017年6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
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达到五千条以上的，即构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本案中，被告人陈文辉非法购买高考学生信息
10万余条，用于实施电信诈骗犯罪，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特
别严重”情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文辉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法院遂对陈文辉数罪并罚，作出上
述判决。

狂欢中的坚守
央视

近日，昆明，在2017年中国石林国际火把狂欢节

上，市民游人玩得嗨翻天，在街道上站岗执勤的武警战

士也被抹成大花脸，又不时受到喷雪“袭击”，依然认真

值守岗位，引得不少游人前来留影。

主犯主动投案为何不属于自首？
临沂中院详解“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裁判依据


